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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职院字 (⒛ 19)53号

关于严格差旅费审批程序的通知

各分院、系、部,各部门:

根据兴安盟委巡察五组在巡察学院期间提出的要求,要

严格执行 (兴财行 (⒛ 14〕 2茌 号)兴安盟财政局关于转发的

《内蒙古自治区本级党政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》的通知精神 ,

即:F‘ 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公务出差审批制度。出差必须按规

定报经单位有关领导审批,从严控制出差人数和天数;严格

差旅费预算管理,控制差旅费支出规模;严禁无实质内容、

无明确公务目的的差旅活动,严禁以任何名义和方式变相旅

— l—



游,严禁异地部门间无实质内容的学习交流和考察调研。
”

另,根据兴安盟财政局转发的 《〈内蒙古自治区本级党政

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〉有关问题解答》的通知文件中:“ 参加

会议、培训,凡需要缴纳费用的应拒绝参加
”

的要求,特殊

情况需要参加的必须经院长审批。

学院计划财务处根据以上要求制定出差审批表,凡是出

差人员有会议通知的,与 审批表一并请相关负责人批准签字

后方能出差。住宿费、机票支出等按规定使用公务卡结算。

请各分院、系、部,各部门认真执行。

附件:兴安职业技术学院工作

— 2-



附件

兴安职业技术学院工作人员出差审批单

出差人姓名 出差人职务 所在部门

出差地点 起止时间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

同行人员 出差事由

乘坐交通工具

1,乘坐交通工具 :

2,单位派车车号 : 驾驶员 :

部门领导意见 签 字 年 月 日

分管领导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

院长批示 签字 年 月 日

申请时间 年 月 日

⒛19年 4月 30日 印发兴安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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